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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歸仁戶政事務所 115 年寒假學生志工招募簡章 
 

一、 目的：配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施行，提供學生服務學習與自我成長機會，增加生活 

體驗。 

二、 主辦單位：臺南市歸仁戶政事務所 

三、 招募對象：設籍本市公私立國中或高中一至三年級之在學學生，無不良嗜好、品行端正、 

具服務熱忱及責任感者。 

四、 服務地點：本所歸仁辦公處(臺南市歸仁區中正南路一段 1205 號) 

五、 服務內容：服務檯為民服務引導、簡易文書整理、環境清潔美化、其他交辦事項等 

六、 服務時間：依報名順序優先排定服務時間： 

 

日  期 時  段 人數 備註 

1/26(一)-1/30(五) 下午 4小時-1:30~5:30 2  

2/2(一)-2/6(五) 下午 4小時-1:30~5:30 1  

2/9(一)-2/13(五) 下午 4小時-1:30~5:30 1  

七、 報名時間、地點與方式： 

（一）時間：115年1月12日星期一上午8:00起受理，額滿為止。 

(二) 地點：臺南市歸仁戶政事務所歸仁辦公處 1樓服務台 

(三) 方式：現場報名及告知錄取結果，由學生家長親送以下文件至本所，恕不受理

委託，亦不受理電子郵件、傳真或通訊報名。 

1.報名表。（如附件 1） 

2.家長同意書。（如附件 2） 

3.向就讀學校申請登記校外服務之證明。 

八、 本所聯絡資訊：臺南市歸仁區中正南路一段 1205 號，電話(06)2302756 分機 102 蘇小姐 

九、 服勤須知： 
（一）服勤時段須依排定時間準時到所服務，並按時簽到簽退，如遇事需請假時，請事先

告知本所聯絡人；因故宣佈停止上班上課時，一律停止服勤。出現發燒或呼吸道症
狀，請配戴醫療用口罩，盡速就醫，並落實生病請在家休息之原則。 

（二）服勤時段須穿戴整齊並勿穿著拖鞋。 
（三）服勤時段請勿使用手機聊天、玩遊戲，勿於服勤地點聊天、喧嘩或從事其他危險動作。 
（四）無故缺席、遲到、早退、未遵守本所服務規定或其他不當行為致影響公務機關形象者，

本所有權取消其後續服務機會。 
（五）學生志工為無給職，不提供餐點及交通費，並應遵守本所相關規定，請家長注意交

通往返與注意安全，因學生在校已投學生意外險，本所不再重複為學生志工加保。 
（六）學生擔任校外志工應事先徵得家長或監護人同意，請完成家長同意書後繳交本所備

查。 
（七）服務結束後發給服務時數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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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1 

臺南市歸仁戶政事務所 115 年寒假學生志工報名表 

姓   名  性別 □男    □女 
出生 
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聯絡

電話 
 手機  

戶籍地址  

通訊地址  

就讀學校及

年級班別 
                       （校名）         年       班 

緊急連絡人 

姓名 關係 連絡電話 手機 

    

專長  

參加志願服

務動機 
 

服務時段 

請勾選 

□1/26(一)-1/30(五)下午    □2/2(一)-2/6(五)下午 

□2/9(一)-2/13(五)下午 

【註：請清楚勾選服務時段，報名後勿更動。】 

學生證正面黏貼處 學生證背面黏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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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2 

臺南市歸仁戶政事務所 115 年寒假學生志工家長同意書 

 

一. 茲同意本人子女           現就讀           （校名）      年       班

參加「臺南市歸仁戶政事務所 115 年寒假學生志工」，並同意招募簡章相關規

定，特立本書以資證明。 

二. 請詳細說明貴子女健康狀況應注意事項、是否需服用藥物：例如過敏、長期服

藥、哮喘、心血管疾病、其他罕見疾病、重大疾病等。 

□無任何重大疾病。 

□有（請父母或家長詳盡告知義務，如因未告知而發生意外，請父母或家長

自行負責）。 

 

 

 

家長或監護人簽章： 

戶籍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